
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公告

临征调公告〔2024〕3号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市、

县（市、区）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及稷下街道办事处，于 2024年 2月 2日至 2024年

4月 7日期间在临淄区稷下街道范家村 1个村进行了土地现状调查确认。现将调查结果公告如下:

一、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四至范围为东至齐都路，西至规划北四路，南至齐兴路，北至学府路。（详见附

件 1）。

二、调查结果

（一）土地情况。经勘测确认，本次调查地块面积为 0.3901公顷。其中：建设用地 0.3901公顷。

（详见附件 2）

（二）权利人情况。经调查确认，本次调查地块土地所有权人 1个，为临淄区稷下街道范家村。

涉及土地使用权人 1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0个（土地承包权人 0个、土地经营权人 0个），农村

宅基地使用权人 0个，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所有权人 1个。（详见附件 2）。

三、其他事项

本公告公示时间为 5个工作日，公示期自 2024年 4月 9日至 2024年 4月 15日。

拟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调查确认结果有异议的，应在公示结束前凭相关证据材

料，向淄博市临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书面提出复核申请。淄博市临淄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组

织参与调查的各方对其提出的合法诉求予以复核并作出复核结论。

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秀娟、赵树正，联系电话：7190159。

附件 1：调查地块四至范围图

附件 2：《土地所有权调查确认表》和《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调查确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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